
108/06ver. 

臺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初步評估報告查核表 (B2) 

案件編號：                       

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第5條規定，建築物結構

安全初步評估結果，應由評估人員所屬評估機構進行查核。本案業依規定指派

查核人員，按表列查核事項逐一查核完竣，並就應附文件依序排列整理成卷。 

 

一、申請人及建物基本資料 

申請人姓名/ 

管委會名稱  
連絡電話 

(含手機)  

申請人/管委會 

通訊地址  

申請評估 

建物地址 
 

合法

房屋 

使用執照 □        年使字第     號  

合法房屋證明 □公函字號：                      函 

建築師簽證說明書 □經開業建築師檢討得適用危老條例申請耐震能力評估之簽證說明書 

評估標的 

棟數戶數 
計     棟，共     戶 

評估標的 

建物規模 
總樓地板面積              ㎡，地上     層、地下      層 

二、評估機構、評估人員、查核人員 

評估機構
名    稱 

 代表人  

評估機構 

統一編號 
 連絡電話  

評估機構
地    址 

 

評估人員
姓    名 

 
連絡電話 
(含手機) 

 
開(執)業 
證照字號 

 

查核人員
姓    名 

 
連絡電話 
(含手機) 

 
開(執)業 
證照字號 

 

三、應附文件(依序排列) 

1、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依內政部訂頒格式辦理)。 

2、臺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申請書（表A1）。 

3、使用執照存根或合法房屋證明或經開業建築師檢討得適用危老條例申請耐震能力評

估之簽證說明書。 

4、逾半數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文件（含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暨委任書（表A3）及建物權

狀影本或建物登記謄本，如已領有建築執照因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築物，得以檢附建

物完納稅捐證明、門牌編釘證明及附有申請人印鑑證明之切結書），或公寓大廈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通過之會議紀錄（含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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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化局確認非指定具歷史、文化、藝術及紀念價值之建築物公函。 

6、評估人員開(執)業證照及當年度加入公會會員證影本。 

7、查核人員開(執)業證照及當年度加入公會會員證影本。 

四、查核事項紀錄 

項次 查核項目與內容 查核結果 

1 本案評估標的非屬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及紀念價值之建築物 □符合 □不符合 

2 
本案評估標的領有使用執照或合法房屋證明或經開業建築師
檢討得適用危老條例申請耐震能力評估之簽證說明書 

□符合 □不符合 

3 
本案申請評估範圍經逾半數之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或經公寓
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通過 

□符合 □不符合 

4 
本案「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業依規定項目逐項填載，其各項
權重之評定合理，且評分之總計無誤 

□符合 □不符合 

5 
本案「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之「建築物平立面圖表」及「現
況照片表」檢具齊全並清楚說明 

□符合 □不符合 

6 
本案「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之「綜合評論」與「評估結果」
具體明確，並經評估人員親自簽章(簽名並戳蓋執業圖記) 

□符合 □不符合 

查
核
結
果 

□不符合（原因詳備註欄或另附說明），通知申請人、評估人員補正。 

□符合，並請申請人就下列情形（擇一勾選）續處： 

  □本案初步評估結果屬甲級，申請人得會同評估機構檢送評估報告書向臺北市
建築管理工程處（使用科）申請補助。 

  □本案初步評估結果屬乙級，申請人得會同評估機構檢送評估報告書向臺北市
建築管理工程處（使用科）申請補助。其屋齡達30年以上且未設置昇降設備
者，得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申請重建。 

  □本案初步評估結果屬乙級，申請人得會同評估機構檢送評估報告書向臺北市
建築管理工程處（使用科）申請補助。其屋齡達30年以上且有設置昇降設備
者，建請委託評估機構辦理「詳細評估」。 

  □本案初步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須依「臺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
辦法」第4條第3項規定，送請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公告認可之審查機構審
查。 

備 
 

註 

 

查
核
人
員 

（簽名並蓋章） 

評
估
機
構 

（用印） 

 


